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７２

证券简称
：

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７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

、召开地点：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

３

、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２

：

００

开始；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

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至

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召集人：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沈学如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９５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３４６

，

６２３

，

３２３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６６．４０％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８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３４４

，

４６０

，

９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９９％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８７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

，

１６２

，

４２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１％

。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委托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经自查，董事会认为公司

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条件。

赞成：

３４６

，

３７８

，

８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７３

，

９５０

股；弃权：

１７０

，

５５０

股。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经认真审议，逐项通过以下议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赞成：

３４６

，

３９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１６９

，

２５０

股；弃权：

６２

，

５００

股。

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

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赞成：

３４６

，

３９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１６９

，

２５０

股；弃权：

６２

，

５００

股。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３

，

６００

万股（含

３

，

６００

万股）。在该上限范围内，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在本次发行前，

因公司送股、转增及其他原因引起公司股份变动的，发行总数按照总股本变动的比例相应调整。

赞成：

３４６

，

３９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１６９

，

２５０

股；弃权：

６２

，

５００

股。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

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

等不超过十名的特定对象。 最终发行对象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文件

后，根据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与本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同一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且均为现金认购。

赞成：

３４６

，

３９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１６９

，

２５０

股；弃权：

６２

，

５００

股。

５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９．３１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将对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

赞成：

３４６

，

３９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１６９

，

２５０

股；弃权：

６２

，

５００

股。

６

、限售期

所有特定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赞成：

３４６

，

３９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１６９

，

２５０

股；弃权：

６２

，

５００

股。。

７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赞成：

３４６

，

４２６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１６９

，

２５０

股；弃权：

２７

，

５００

股。

８

、上市地点

限售期满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赞成：

３４６

，

３９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１６９

，

２５０

股；弃权：

６２

，

５００

股。。

９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２６

，

５２９

万元，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额（万元）

１

收购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

股权

１８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２

人造纤维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２

，

５２９ ２

，

５２９

３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６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合 计

２６

，

５２９ ２６

，

５２９

除收购新澳特纤

６０％

的股权项目外， 公司将采用增资的形式向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研发中心所需资金和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将按上述项目的顺序投入。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本

公司若已使用了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相关项目的投资运作，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募集资

金将用于置换相关银行贷款或已投入自有资金。 如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资金总额，不足部分将

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赞成：

３４６

，

３９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１６９

，

２５０

股；弃权：

６２

，

５００

股。。

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赞成：

３４６

，

３７６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７３

，

９５０

股；弃权：

１７２

，

８００

股。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方案为准。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赞成：

３４６

，

３９１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７６

，

０５０

股；弃权：

１５５

，

７００

股。

四、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

赞成：

３４６

，

３７６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７３

，

９５０

股；弃权：

１７２

，

８００

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为了保障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顺利实施，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

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

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等事宜；

２

、批准和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３

、聘请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中介机构，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及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聘用中介机构协议等；

４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５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就本次发行申请的审核意见对本次发行相关具体事项做出修订和调整；

６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等相关事项；

７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８

、如国家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新的规定，根据新规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具体方案作相应调整，

并继续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９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１０

、授权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赞成：

３４６

，

３７６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７３

，

９５０

股；弃权：

１７２

，

８００

股。

六、审议通过《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赞成：

３４６

，

３７６

，

５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７３

，

９５０

股；弃权：

１７２

，

８００

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收购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收购玛纳斯银天棉业有限公司、 刘汉兵、应

志勤、鄢陵县永丰纺织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权（占玛纳

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０％

）。

同意公司分别与玛纳斯银天棉业有限公司、刘汉兵、应志勤、鄢陵县永丰纺织有限公司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节之“一、收购新澳特纤

６０％

的股

权”。

赞成：

３４６

，

４３３

，

４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５％

；反对：

７３

，

９５０

股；弃权：

１１５

，

９５０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对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８

，

５２９

万元， 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阜宁澳洋科技有限公

司单方面增资。 其中，

２

，

５２９

万元用于“人造纤维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同意本公司与阜宁澳洋、叶荣明、程言俊签署增资协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节之“二、人造纤维工程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和第二节之“三、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赞成：

３４６

，

４３０

，

３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７３

，

９５０

股；弃权：

１１９

，

０５０

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会计审计机构。

赞成：

３４６

，

３７８

，

０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７３

，

９５０

股；弃权：

１７１

，

３００

股。

上述相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潘岩平、刘颖颖

３

、 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 备查文件

１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决议。

２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
：

浩宁达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５６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０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届

满。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本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和本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将第二届董事会的组成、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

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本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第二届董事会将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

立董事

３

名，董事任期自本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董事候选人的推荐（《董事候选人推荐书》样本见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董事会、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第

一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有权

向第一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三、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一）、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５

日内（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按本公告约

定的方式向本公司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董事会同时在本公司、控股（参股）企业内部以及

人才市场等广泛搜寻董事人选；

（二）、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初选的董事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对

于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将提交本公司董事会。

（三）、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选定的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议案的方式提请本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做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

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

（五）、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

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报送深圳交易所进行备案审核。

四、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凡具有下

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董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

逾

５

年，或者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

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期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需满足下述条件：

１

、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

２

、具有《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本公司《章程》要求的独立性；

３

、具有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则；

４

、具有基本的法律、经济、金融、证券及财务知识，其中至少有一门要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且工作

经验在

５

年以上；

５

、通过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的独立董事培训并获得培训证书；

６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７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

１

）在公司或者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 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２

）、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

３

）、 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４

）为公司或者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５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四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６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人员；

（

７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五、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２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３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

还需提供独立董事培训证书复印件；

４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

３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三）推荐人向本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者邮寄两种方式。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者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

为准）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元贵 李 丽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２６７５５５９８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 ２６７５５０８８－２２２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六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３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

附件：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推荐书

推 荐 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

选人类别

□

董事

□

独立董事 （请在董事类别前打“

√

”）

推 荐 的 候 选 人 信 息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任职资格： 是

／

否符合本公告

规定的条件

������简历（包括学历、职称、详细

工作履历、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如有）

�����【注：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

�����推荐人： （盖章

／

签名）

二〇一〇年五月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５６

证券简称
：

浩宁达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１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届

满。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本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和本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将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

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本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第二届监事会将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包括职工代表出任监事

１

名，监事任期自本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监事候选人的推荐（《监事候选人推荐书》样本见附件）

１

、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监事会、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向第一届监事

会书面提名推荐股东代表担任的第二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

２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三、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５

天内（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

式向本公司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监事会同时在本公司、控股（参股）企业内部以及人才市场等

广泛搜寻监事人选；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期满后，本公司监事会召开会议，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担

任监事候选人的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监事候选人应在受推荐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

行监事职责。

四、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监事候选人应须具有与担任监事相

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

担任本公司监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

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

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为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８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五、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１

、 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 监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

２

）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

３

）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

４

）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２

、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１

）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２

）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

（

３

）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

４

） 持有本公司股份及数量的证明材料。

３

、 推荐人向本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７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以收件邮

戳时间为准）至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元贵 李 丽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２６７５５５９８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 ２６７５５０８８－２２２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六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３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

附件：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候选人推荐书

推 荐 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推 荐 的 候 选 人 信 息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任职资格： 是

／

否符合本公告

规定的条件

������简历（包括学历、职称、详细

工作履历、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

（如有）

������【注：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

�����推荐人： （盖章

／

签名）

二〇一〇年五月 日

股票简称
：

中国石化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２８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１４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九时正，在中国北京市朝阳

区亮马桥路

５０

号凯宾斯基饭店召开了

２００９

年股东年会（“股东年会”）现场会议并根据规定向内资股

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股东年会。

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２９７

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２

，

７１４

，

２２８

，

２８９

股，占有权出席会议并表决的股份总数的

８３．８７％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２８７

人，持有

股份总数为

６６

，

４２５

，

４４８

，

６１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６．６１３０％

；

Ｈ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１０

人，持有股份总数为

６

，

２８８

，

７７９

，

６７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５％

。 并无任何股份赋予股东权

利出席股东年会但仅可于会上就有关决议案投反对票。

股东年会由中国石化董事会（“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苏树林先生主持，以现场会议及向内资股股

东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在任董事

１５

名，在任监事

９

名。副董事长张耀仓先生，董事章建华、王志

刚、李春光、刘运、谢钟毓先生出席了会议；监事会监事邹惠平、崔国旗、常振勇、李永贵先生出席了会

议；财务总监王新华先生、副总裁张海潮、雷典武先生列席了会议，董事会秘书陈革先生出席了会议。

股东年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股东年会以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下列决议案：

（一）审议通过中国石化《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６９８

，

６８２

，

３７３ ７２

，

６９７

，

４０１

，

４２９ １

，

２８０

，

９４４ ９９．９９８２％

（二）审议通过中国石化《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６９８

，

５４９

，

２３３ ７２

，

６９７

，

３７４

，

２７９ １

，

１７４

，

９５４ ９９．９９８４％

（三）审议通过中国石化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经审核财务报告和合并财务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１

，

７６１

，

２８８

，

９４３ ７１

，

７６０

，

１１９

，

３９９ １

，

１６９

，

５４４ ９９．９９８４％

（四）提取人民币

２００

亿元任意盈余公积金。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０４

，

３８７

，

８２３ ７２

，

７０１

，

１００

，

０７９ ３

，

２８７

，

７４４ ９９．９９５５％

（五）审议通过中国石化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之利润分配方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０４

，

５５７

，

６２４ ７２

，

７０１

，

３４３

，

１８０ ３

，

２１４

，

４４４ ９９．９９５６％

（六）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

２０１０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０４

，

４１０

，

４２３ ７２

，

７０１

，

２４９

，

９７９ ３

，

１６０

，

４４４ ９９．９９５７％

（七） 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中国石化

２０１０

年度境内及境

外核数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０２

，

９３５

，

７２３ ７２

，

７０１

，

５６０

，

８７９ １

，

３７４

，

８４４ ９９．９９８１％

（八）收购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所持部分股权及债权。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６

，

９５５

，

７５１

，

７３１ ６

，

９５２

，

７８３

，

５８７ ２

，

９６８

，

１４４ ９９．９５７３％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规定，关联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未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股份

６５

，

７５８

，

０４４

，

４９３

股不计入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和有权出席会议并表决的股份

总数。

（九）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２

，

２０８

，

７２３ ７２

，

５０４

，

８９３

，

８７９ ２０７

，

３１４

，

８４４ ９９．７１４９％

（十）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及相关事宜。

１．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９６

，

０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１２６

，

０８４ ２０９

，

６６９

，

９４５ ９９．７１１７％

２．

发行规模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４３

，

３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１０７

，

８８４ ２０９

，

６３５

，

４４５ ９９．７１１７％

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５３

，

６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０８１

，

３８４ ２０９

，

６７２

，

２４５ ９９．７１１６％

４．

债券期限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２２

，

６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０８０

，

８８４ ２０９

，

６４１

，

７４５ ９９．７１１７％

５．

债券利率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２９

，

６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１３８

，

６８４ ２０９

，

５９０

，

９４５ ９９．７１１８％

６．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４４

，

１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０９６

，

１８４ ２０９

，

６４７

，

９４５ ９９．７１１７％

７．

转股期限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５９

，

１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１１９

，

７８４ ２０９

，

６３９

，

３４５ ９９．７１１７％

８．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６４

，

１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２０３

，

１８４ ２０９

，

５６０

，

９４５ ９９．７１１８％

９．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７４

，

３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０８８

，

６８４ ２０９

，

６８５

，

６４５ ９９．７１１６％

１０．

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５１

，

３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１１８

，

６８４ ２０９

，

６３２

，

６４５ ９９．７１１７％

１１．

赎回条款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４６

，

３２９ ７２

，

５１３

，

６８１

，

３８４ ２００

，

０６４

，

９４５ ９９．７２４９％

１２．

回售条款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０９

，

３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０９８

，

３８４ ２０９

，

６１０

，

９４５ ９９．７１１７％

１３．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３９

，

１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１４３

，

１８４ ２０９

，

５９５

，

９４５ ９９．７１１８％

１４．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１９

，

１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０８１

，

１８４ ２０９

，

６３７

，

９４５ ９９．７１１７％

１５．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２３

，

３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２０１

，

０８４ ２０９

，

５２２

，

２４５ ９９．７１１９％

１６．

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１３

，

３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１２７

，

３８４ ２０９

，

５８５

，

９４５ ９９．７１１８％

１７．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１３

，

３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０９９

，

０８４ ２０９

，

６１４

，

２４５ ９９．７１１７％

１８．

担保事项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１１

，

３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１０３

，

３８４ ２０９

，

６０７

，

９４５ ９９．７１１７％

１９．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２３

，

３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１３３

，

３８４ ２０９

，

５８９

，

９４５ ９９．７１１８％

２０．

本次发行可转债授权事宜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２６

，

９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０４２

，

６８４ ２０９

，

６８４

，

２４５ ９９．７１１６％

２１．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３６

，

９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０１６

，

９８４ ２０９

，

７１９

，

９４５ ９９．７１１６％

２２．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７１３

，

７５４

，

９２９ ７２

，

５０４

，

０７６

，

５８４ ２０９

，

６７８

，

３４５ ９９．７１１６％

（十一）给予中国石化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建议。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情况

７２

，

６８５

，

４９８

，

９５９ ６９

，

４８７

，

５６０

，

２２３ ３

，

１９７

，

９３８

，

７３６ ９５．６００３％

（十二）选举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本议案为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持有中国石化的股份比例为

７５．８４％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提交的补充提案。 根据中国石化《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规定，该项议案的表决采用累积投票制。

１．

马蔚华

同意股数

投票情况

７２

，

２４５

，

７０８

，

３１１

２．

吴晓根

同意股数

投票情况

７２

，

２４３

，

９０１

，

９５５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中国石化境内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何斐、 李丽萍律师出席了股东年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律师认为，股东年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股东年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资格、股东年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年会的表决结果

有效。

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被委任为股东年会的点票监察员［注］。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 中国石化

Ａ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九时半起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停牌，并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上午九时半起复牌。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２００９

年股东年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承董事会命

陈革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注：中国石化的投票结果已由执业会计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毕马威的工作只限于应中国

石化要求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执行若干程序， 以确定中国石化编制的投票结果概要是否与由中

国石化收集并向毕马威提供的投票表格相符。 毕马威就此执行的工作并不构成按香港会计师公会颁

布的《核数准则》所进行的审计或审阅工作，毕马威也不会就与法律解释或投票权有关的事宜做

出确

认或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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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

议

"

）通知于

2010

年

5

月

13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应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

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锂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

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制度》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敏感信息排查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敏感信息排查管理制度》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详

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度财务报告工作规程

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度财务报告工作规程》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十二项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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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404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01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48

元。 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5,716,804,190.84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由其出具中

审国际验字【

2010

】第

01020002

号《验资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板企业板块上市特别规定》、《中小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时

代支行（以下统称

"

开户银行

"

）开立募集资金专用帐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公司已与保荐人中国建银证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投证券

"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新时代支行共同签署《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条

款如下：

一、 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时代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 帐号为：

755905017610501

，以上帐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投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中投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

银行应当配合中投证券的调查与查询。中投证券每月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投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冒友华、王韬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投证券。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中投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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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和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404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010

万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5,934,8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17,995,809.16

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716,804,190.84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由其出

具中审国际验字【

2010

】第

01020002

号《验资报告》。

超额募集资金共计

4,852,033,490.84

元。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公司拟从超募资金中申请

48,000

万元（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5,716,804,190.84

元的

8.40%

）资金

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用于肝素原料采购

,

具体使用计划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时代支行（账号：

755905017610501

）提取

48,000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归还

银行贷款和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

上述资金具体使用如下：

1

、 提前归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时代支行

8,000

万元贷款， 该笔贷款将于

2010

年

6

月

22

日到期。

2

、因公司业务的持续增长及肝素原料价格的上涨，为满足的市场需求，公司继续加大原材料肝素

粗品采购。 为此，公司需要增加流动资金，以保持公司合理的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库存，此项需补充流动

资金

40,000

万元。

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归还贷款、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适应公司业务发

展需要，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承诺：（

1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2

）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独立董事周海梦、王以政、朱中伟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了《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额

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的议案所发表的独立意见》，就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额

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的议案》认为：（

1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额募集资

金为

4,852,033,490.84

元，根据招股说明书中对超募资金的使用安排和募集资金项目使用进度安排，公

司拟分别使用人民币

8,000

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人民币

40,000

万元补充永久性流动资

金，用于肝素原料的采购。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

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对外披露；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影响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关

于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相关规定。（

2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在保证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3

）同意公司

使用人民币

48,000

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

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中投证券

"

）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了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的保荐

意见》，认为：公司上述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的方案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经过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的意见，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中投证券同意此次以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方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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